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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666號 委員 提案第 252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18 年 5 月 22 日本院修正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非訟事件法、民事訴訟法、破產法等

五個法律有關刊登新聞紙之條文，公告事項應以機關網站為主，刊登新聞紙為輔。目前網

路電子報已經逐漸取代新聞紙媒體，對於所謂登報作周知規定，已經不符合時代媒體潮流

。 

二、經查，目前仍有許多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都市更新條例有關公告周知事項，

僅有登報之規定，顯然不合時宜。而對於登報並無發行量之要求，因此價格便宜且無發行

量的報紙，成為民眾刊登之首選，顯失去公告週知之意義，因應網路媒體時代，登報周知

也應允許網路電子報。 

三、2018 年 7 月 6 日本院修正公司法第二十八條，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於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

公司法係以『新聞電子報』名之，為統一法律用語，因此以新聞電子報，作為相關法律刊

登電子網路媒體之統一用語。 

 

提案人：鄭運鵬   

連署人：黃國書  莊瑞雄  何志偉  吳思瑤  蘇巧慧  

黃世杰  郭國文  洪申翰  張宏陸  鍾佳濱  

趙天麟  周春米  湯蕙禎  何欣純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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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二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

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

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

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

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

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

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

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

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

，聽取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

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

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

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

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

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

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

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公告周知

，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

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

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

第三十二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

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

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

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

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

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

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

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

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

，聽取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

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

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

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

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

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

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

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

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

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

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

因應網路媒體時代，除刊登報

紙外，增列新聞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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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

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

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

公開展覽。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

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

、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

，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

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

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

限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

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

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

之變更。 

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

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

再公開展覽。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

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

、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

，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

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

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

限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

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

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

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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